
罗山县法院

六项措施推进节约型法院建设
信阳消息（董王超孔晶晶）为切实

改进工作作风， 罗山县人民法院坚持以
内部工作管理促外部形象树立， 从细微
处入手，从身边做起，采取六项措施积极
推进节约型法院建设， 进一步提升人民
群众的满意度。

提高工作效率，严控差旅费支出。该
院要求各庭室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和进
度，提高庭审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最大可能提高工作效率； 进一步强调严
格执行差旅费报销制度， 严禁超出标准
的报销行为，真正做到开源节流，力争把

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花到实处。

精简各类会议，控制会议经费开支。

积极改进会风， 坚决摒弃文山会海的不
良风气，坚持节俭办会的原则，严禁重形
式、讲排场、摆阔气等铺张浪费现象。

规范公务接待，杜绝铺张浪费。公务
接待实行院长审批制度， 未经批准的接
待一律不予报销； 公务接待由院办公室
严格按规定统一安排， 严格执行接待标
准，严禁超标准安排住宿和就餐，严格控
制陪餐人员和次数。

严格车辆管理，严禁公车私用。对公

务车的使用实行派车单制度；强化“八小
时”外警车使用管理，除特殊情况外，平
时下班时间警车统一停放在院车库内，

节假日警车统一封存。

节约办公用品，减少物品浪费。建立
办公用品领取登记、签字制度，做到每件
物品用得清楚、明白，用到实处。

节约使用水电，切实做到低碳环保。

针对个别庭室用电量过大和浪费较严重
的现象， 该院要求全院干警树立节约用
水、用电的意识，“珍惜每一滴水，用好每
一度电”，厉行节约，从点滴做起。

平桥区法院
狠抓队伍建设

信阳消息（张纯松）平桥区人民法院将队伍廉政建设
作为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教育先行、制度管案、以
公开促公正”等措施，全力抓好队伍建设。

该院积极开展作风专项整治活动，主抓庭审规范、会
风会纪、公车使用等，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改进作风。同
时， 成立审判管理办公室， 统筹全院审判管理资源和力
量。在全院全面铺开审判流程节点控制系统，通过电脑流
程设置，实时监控全院每一个案件文书结案、归档等关键
节点；深入开展裁判文书、庭审“两评查”活动，对审判质
量进行全方位监控。

为了做到以公开促公正， 该院重点推进裁判文书上
网，推行庭审网络直播、微博直播，实行审判执行信息短
信告知等措施， 实现整个审判执行流程除了法律规定不
应公开的全部公开，实现“法院开放日”活动常态化，广泛
邀请社会各界来真实感受法院工作的各个环节。 加强与
媒体的沟通，对媒体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进行改正，真
诚主动接受媒体的监督。

潢川县法院
“五化”提升执行效果

信阳消息（方志淮）潢川县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积
极探索执行工作的方法和艺术，狠抓“五化”落实，树立执
行队伍公正、文明、高效的良好形象，维护司法权威。

执行工作规范化。 通过制定一系列执行流程管理制
度，对执行工作操作程序、审批汇报程序、执行监督、结案
和归档等具体流程操作作出详细的规定， 确保任务分工
明确、环节有序衔接。

执行程序透明化。 实行“阳光执行”，聘请执行监督
员、廉政监督员监督执行；重大执行案件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执行监督员、廉政监督员、公证员会同街道办
事处或村委会人员现场见证执行， 让执行过程透明、公
正。

执行方法柔性化。实践证明，柔性化执行在更大程度
上能避免矛盾激发，促进执行和解，达到执行预期效果。

执行队伍专业化。通过支持干警参与学历教育、组织
岗位培训等方式，不断加强执行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执行工作警务化。司法警察大队配合参与执行工作，

使每一起案件的执行活动都有法警参加， 及时妥善处置
突发事件，确保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近日，应新县建设局邀请，新县人民法院刑事庭、行
政庭法官为该局建设规划监察大队执法队员上了一堂生
动的法制课。 法制课后，该局执法队员纷纷表示，这次普
法很受启发，很受教育，对今后的依法行政具有很强的指
导意义，希望法院干警多到建设局开展类似活动。图为新
县人民法院法官为监察大队执法队员上法制课时的情
景。 胡冬明曾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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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陈焕成等来到潢川
县人民法院，对该院一审行
政诉讼交叉管辖试点工作
进行调研，并现场观摩了该
院行政庭案件庭审情况。

李刚摄

省高院副院长袁永新来我市

调研指导基层法院审判监督工作

信阳消息（董王超 刘俊）

11

月
27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袁永
新带领省高院审监二庭庭长王波等一行
三人， 在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社
军、副院长翟陆等的陪同下，来到罗山县
人民法院调研指导审判监督工作， 并召
开座谈会。罗山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李芳军，罗山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萍，光山
县人民法院院长李辉等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罗山、光山、固始县法院有关
负责同志分别就各自法院审判监督工作

开展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汇报， 并结合工
作实际提出了审判监督工作在业务衔
接、案件来源、人员配备、法官培训等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 随后，李辉、马萍分别
结合光山、 罗山两县法院审判监督工作
的实际，谈了各自的体会。

在听完汇报和座谈后，袁永新就三个
法院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他指出，审
判监督工作是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将来
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如何发挥审判监督职
能作用， 将是我们今后工作中面临的重要

问题。下一步：一是要站位全局，准确定性。

审监庭是综合审判业务部门，“审监法官是
给法官看病的法官”，其岗位职责对审监法
官的要求更高、更严，审监法官也一定要资
历深厚、经验丰富。 二是要融会贯通，灵活
应对。 要把审判监督工作置于法院工作大
局之中，结合工作实际，灵活处理审判监督
与各项工作的关系。三是要加强培训，提高
素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注重并支持
审监法官培训，提高审监法官素质，充分发
挥审判监督职能作用。

省高院考核组
对新县法院工作内部满意度进行测评
信阳消息（胡冬明）

11

月
26

日下午，省高院考核组来
到新县人民法院进行基层人民法院工作内部满意度测评。

省高院考核组组长王彪从审判执行公正与效率、法
官形象与作风、 院长工作评价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解与说
明。该院干警严格按照省高院的要求，实事求是从依法及
时办案、执行工作、社会法庭工作、司法礼仪、“八项规定”

落实情况、抓班子带队伍能力、廉洁自律等
17

个方面进
行了评价。 考核组组长王彪希望该院在最后的年末工作
中再接再厉，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争取取得
更好的成绩。

完 善 司 法 救 助 制 度

淮滨县法院确保困难当事人合法权益
信阳消息（沈小平 陈杨）淮滨县

人民法院深入开展司法救助工作， 通过
多种方式拓宽救助渠道， 完善司法救助
办法， 坚持让经济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
司， 让打赢官司的当事人能够及时兑现
合法利益。

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困难群众救助联
动机制。 该院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和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并认真构建救助联动
机制。对于确需请律师代理而无钱委托的
当事人，与司法局法律援助机构联系申请
法律救助；对于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发现
的生活困难及残疾群众， 加强与民政、残
联等部门的沟通，够低保的，帮其申请低

保。 目前，该院已与司法部门联系申请法
律援助

39

次，同民政、残联开展联席座谈
会

6

次， 为困难当事人协助办理低保
9

人，解决公益性岗位
3

人。

突出制度创新，建立“首尾两头抓”的
救助制度。在诉前对民事、行政案件中“有
理没钱”的当事人实行案件诉讼费减免缓
的制度。

2010

年至今，该院共受理诉讼费
的减免缓交申请

207

件，经审查对
80.7%

的申请落实了减免缓措施，减免缓诉讼费
金额共

120.1

万元； 在诉讼后救助方面，

该院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设立了特困
群体案件执行救助基金， 对刑事被害人、

申请执行人进行救助，至今已累计为企业

下岗职工、低保失业人员、残疾人等特困
申请执行人实施救助

38

件
52

人次，共发
放救助金

28.43

万元。

延伸救助方式，完善困难群体各种司
法关怀。 加强对司法救助方面规定的宣
传， 确保困难群体及时了解司法救助内
容；开辟绿色通道，设置司法救助窗口，开
展司法救助热线电话，配备专门法官提供
法律咨询，同时进行诉讼引导、诉前调解
等“一站式”服务；实行特案特办，对于行
动不便或交通困难的群众，上门提供救助
服务。 对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及残疾
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追索赔偿金、劳动
报酬等案件，做到快立快审快执快结。


